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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因果关系是气候诉讼审理中的关键问题

2021年 8月 6日，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在 195个国家同意后发布的气候科学摘要中

表示：地球将在 20年内达到气温升高的 1.5℃临界阈

值。人类对气候变化的作用是“确凿无疑的”(un⁃
equivocal)，而八年前的表述是“清楚的”(clear)。①气

候变化的国际性、全域性以及累积性促使人类寻求

更多制度手段以应对气候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发

展就是司法参与气候变化应对以及问题治理。“从长

期角度而言，在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更多直接适应

行动的可能性增加也将会强化未来的方案和准

备。”②对损失和损害的补救是与减缓、适应并列的气

候法律三大支柱之一，是在缓解和适应之后对气候

变化不利影响纠正的正义手段。③因此，通过气候诉

讼获得损害赔偿是至关重要的制度。目前我国最高

人民法院正在研究如何运用诉讼手段推动“双碳”目

标的实现。然而，纵览过去 30余年世界范围内的气

候诉讼，极端天气、洪水、冰川消退等受害者常常难

以获得实际的经济赔偿，虽然有些演变为战略性诉

讼，但实际救济效果甚微，④其关键问题在于因果关

系的证明遇到了重大障碍。原告往往能描述出摄人

心魄的受害过程或令人动容的受害结果，也能够具

体指控被告如何为了利益而排放温室气体，或在应

对气候变化时本该承担责任而实际上无所作为，但

原告很难在自己的损害与被告的行为之间建立法律

上的因果关系。

科学界能为法律提供可靠的证明吗？这似乎是

法律人在遇到因果关系判断困难问题时的本能反

应。遗憾的是，科学家不会给出法律人想要的明确

结论。通常情况下，科学家的结论是：“本次极端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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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与全球变暖高度相关。”但同时又认为：“任何极端

天气事件都不可能归因于人类对气候的某个具体影

响行为。”这显现出科学在判定气候损害因果关系的

概述性与宏观性，这显然与法律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的特定指向需求相悖，法律人不能将因果关系的证

明责任卸责给科学家。于是，研究法官对专家证词

或鉴定意见的采纳标准，以及法官如何判断这些证

据的证明力，成为一条有趣的路径。“气候变化的因

果关系难题不可能通过举证责任的规则设计解决，

而只能诉诸气候科学的进展和侵权因果关系法理的

革新。”⑤我们可以通过法官对科学家或技术专家提

供的证词及鉴定意见的形式审查过程，找到司法在

应对气候损害这一特殊纠纷问题时对因果关系判断

的依据。该研究路径虽然不乏启发，但是无法揭示

因果关系判断过程的内在思维结构和逻辑推理过

程。认真分析、归纳气候诉讼损害赔偿中法官对因

果关系的论证过程，揭示其中的理论进展，建立气候

变化损害诉讼的因果关系论证标准，是必须解决的

理论和实践问题。否则，受害者寻求损害赔偿将无

可能。本文通过对既有的两大法系典型气候诉讼案

件的分析，将气候损害因果关系证明分解为三个步

骤。同时融合气候科学和法学的研究，提炼气候诉

讼损害赔偿因果关系的特点。最后揭示气候损害因

果关系证明在诉讼中的发展，以便为我国推进气候

诉讼提供学术建议。

一、气候损害因果关系的特点和归因层次

(一)气候损害因果关系的特点

1.多因一果的复杂性

气候损害的复杂性首先表现在原因的复杂性。

传统的因果关系只处理单一原因行为的后果，但当

原告主张自己因为气候变化遭受损害时，必须首先

证明是气候变化导致了自己的损害。气候事件损害

的原因概括为三类：水文气象灾害、暴露和脆弱性。

水文气象灾害是指可能导致人身死亡、受伤或其他

健康影响、财产损失、生计损失、社会经济和环境破

坏的大气、水文或海洋的过程与现象；暴露是指在危

险区域中的人员、财产、社会经济和环境系统等元

素，因此可能遭受的潜在损失；脆弱性是指社区、系

统或资产的特征等，在特定环境下受灾害影响的程

度。⑥在同样的气候变化条件下，不同的人遭受的影

响千差万别，原告暴露在气候变化之中的特定时间、

地点之下，同时也伴随着其他因素的介入。原告所

招致的损害，通常是多个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

大多数情况下，即使最复杂的归因研究也不能完全

解决一个社区所遭受的损害有多少是人为气候变化

所致。”⑦概言之，导致原告受损的原因可谓波诡云

谲。在此种多因一果的情况下，试图证明气候变化

损害的因果关系面临着重重困难。

2.原因行为的时空不确定性

原因行为与结果的时空接近性是责任确定时的

关键要素。⑧科学界在研究气候变化时的时空维度

都比较大，而许多极端事件发生在较小的地方，持续

时间也比较短。针对某个特定地方进行极端事件的

科学研究比较少，这主要是因为极端天气事件的因

果链具有高度非线性特征。随着研究能力的提高，

自工业化以来，全球范围的气候变化模型在设置时

所采用的空间尺度逐渐变小。目前已有数百项研究

试图确定飓风、洪水、极端高温等事件中的人类影

响。⑨设计一项极端天气事件的归因研究，首先需要

定义极端天气事件，这一概念当然争议颇多。科学

家们为了避免数据获取的困难和不确定性，在界定

极端天气事件时主要考虑气象和水文数据，比如温

度、湿度、降雨量、河流流量，而不考虑实际死亡人数

或经济损失，还必须考虑该地区已有的数据基础。⑩

诸如此类的限定之后，科学研究为法律提供的原因

行为类型在空间上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一些极端天

气事件并没有科学研究报告给予支持，比如 2021年
郑州7·20暴雨事件。

原因行为的时间也是责任归因的重要因素。通

常认为气候变化的损害与排放温室气体的历史总量

有关。但这一简洁的理论在使用时并不简单。以海

洋酸化导致珊瑚礁受损为例，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

会影响珊瑚礁的损害程度，但达到一个阈值之后，排

放更多的温室气体将不再进一步造成珊瑚礁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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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如何界定历史排放量也存在困难。在计算国家的

历史排放量时，基于领土和基于消费是最常见的两

种标准。基于领土的计算方法对我国这样的出口大

国是不利的，而基于消费则对于美国不利。对于具

体的排放企业而言，依据什么标准，确定多长的时间

段来确定行为主体，不论在科学上还是在法律上均

存在诸多争议。

3.原因行为主体的多样性

即便原告成功证明了其损害是由气候变化引起

的，但引起气候变化的主体不仅数量众多，而且遍及

全球，有些主体甚至已经消亡了。确定准确的适格

被告，对于原告而言也是一个难题。原告在确定被

告时，选择多大地理空间内的原因行为者，以及依据

多大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选择行为者，都将是法庭上

争议的问题。

4.概率因果关系的非决定性

传统的因果关系判断要么“是”，要么“否”。气

候变化损害的因果关系属于概率因果关系，不能直

接地给出是或否的结论，而是游动在是与非的光谱

上。以 2021年 7月的郑州暴雨灾害为例，此次暴雨

导致郑州 292人遇难，47人失踪，国务院也成立调查

组追究失职渎职责任，但最终并未追究温室气体排

放者的责任。其原因主要在于，我国对于城市-洪涝

灾害的模型推理，一般是基于历史数据和气象资料、

城市基础设施状况等进行预警，根据暴雨灾害的链

条式传递和网络式扩散推算次生灾害，并划分危险

等级，但这一切都是概率性的。在气候变化的诉讼

当中，具体到某个特定的原告，在气候变化引起的环

境变化或事件发生之前，可能已经知道环境的变化

或特定事件即将发生，但未采取相应的预防性措施。

这一特征致使气候损害的发生从行为侵权型向事故

突发型转变。原因的增加只是提高了结果发生的概

率，但并不必然导致结果的产生。这正是概率因果

关系的吊诡之处。

概率因果关系不能揭示事情发生的详尽过程，

因此经常遭遇相反例子的驳斥或质疑，这给法院带

来诸多难题。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需要在规范条件下

确定实际原因。用科学概率进行法律上的因果判

断，会被视作是一组由离散事件组成的因果链条的

隐喻，虽然每个事件都依赖前一个事件，可因果链条

上的每个事件都可以独立于整个事件而触发。因果

关系更像是一组复杂的相互联系的条件，而非真正

意义上的因果链条。因此法律必须提供相应的证明

标准和证据准则。科学只是提供了概率关系，在何

种情况下，基于什么标准将之转化为法律上的因果

关系，既是程序法上的问题，也是实体法问题。证明

标准和证据准则实际上决定了因果关系证明的内在

结构和结果。

在面对具有复杂性和不确定的气候损害之时，

民法当中的因果关系理论也会表现出明显的局限和

无奈。以其典型代表相当因果关系说为例，相当因

果关系说要求行为与损害之间可识别和直接的联

系。然而，气候损害影响跨越国界，涉及多个行为主

体。在此情况下，难以将这种全球性的、分散的行为

和结果通过因果关系链进行关联。并且，气候变化

会产生类似于极端天气事件、海平面上升的影响，而

这些影响与特定碳排放行为之间的联系并不总是直

接或明显的。

刑法当中的客观归责理论似乎可以为气候损害

提供因果关系认定的一些思路。客观归责理论在某

种程度上超越了四要件说，其认为在将不法行为与

不利后果进行关联的过程中，需要经历归因和归责

两个阶段，前者观察行为与结果之间的事实联系，后

者评判行为是否符合归责的标准。根据客观归责理

论，碳排放行为只要创造并实现法律所禁止的风险，

且这种风险与可持续发展的规范保护目标相背离，

那么即便此时不一定能够进入到归责这一阶段，也

符合客观归责的理论逻辑。与民事侵权构成要件中

因果关系需要独立证明所不同的是，在我国现有的

刑法规则当中，因果关系并非作为独立的构成要件

存在，而是被融入四要件规则之中。

(二)气候损害归因的三个层次

1.事件归因

损害是否由某一行为造成，主要由规范性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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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性(或可预见性)的标准决定。根据规范性标准，

只要事件的正常和自然过程表明，损害是该行为的

逻辑后果，就与该行为有充分的联系。其必要条件

是，如果某活动或行为不存在，则损害就不会发生，

那么该行为就是受害人损害的原因。根据可预测性

标准，只要行为人能够预见到所造成的损害，损害就

与行为有关。气候损害因果关系证明的第一步是确

定特定环境变化或事件可归因于气候变化，简称事

件归因。

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将气候系统

定义为由大气、水圈、低温圈、岩石圈和生物圈五部

分相互作用的系统。影响气候变化的因素包括海

洋储存的热量、海冰、生物圈的碳封存效应、岩石圈

火山喷发的作用等。IPCC认为气候变化的影响包括

洪水、火山、海平面上升，以及对碳和其他生物地球

化学循环、气候稳定性的冲击，还有气候变化的持续

性和不可逆性。研究表明：“已经在大气和海洋的变

暖、全球水循环的变化、积雪和冰的减少、全球平均

海平面的上升以及一些极端气候事件的变化中检测

到人为影响……极有可能的是，人为影响是造成观

测到的 20世纪中叶以来变暖的主要原因。”科学家

们在气候归因的研究中依赖观测和检测数据、统计

分析和模型。观测和检测数据主要包括二氧化碳的

浓度、海平面温度等，统计分析则将数据与气候变化

相结合测算出概率，然后使用定量化的模型，模拟气

候系统内的相互作用。科学家们通常采用两套模

型，一套模拟现实世界的气候变化，另一套模拟没有

人为干扰的气候系统变化。

若想将某个特定事件归因为气候变化，这一整

体化的模型测算不足以具有说服力，还必须将气候

系统的特定地理空间和时间范围作为考虑因素。因

此要划定事件发生地的区域范围，常见的做法是选

取过去若干年的气候状况记录进行对比分析。此

外，还必须考虑非气候系统的因素，包括生态状况、

地理状况、人类活动的强度、方式、居住密度等。气

候责任研究所发布的海洋酸化责任报告，采用了海

洋表面 pH值趋势与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趋势的耦

合模型，运用海水系统热力学、海洋动力学等原理，

测算全球海洋的 pH值。在测算五个海洋区域酸化

时，则结合海冰、海洋生物特性、海水化学变化、当地

的经济脆弱性等，采用三维模型进行测算和预测，最

终将海洋酸化归因于二氧化碳的排放。具体到珊瑚

三角区，这是海洋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世界上

76%的珊瑚礁栖息物种生活在这一区域，支撑着超

过一亿人的生计。除了前述气候因素外，该地区的

非气候因素为陆地和海洋污染严重、过度捕捞、沿海

开发等，其珊瑚礁已经白化。总之，海洋酸化导致该

地区处于较高风险之中，给海洋捕捞和沿海工业造

成损失，加剧了贫困国家的饥饿和极端天气造成的

损害。

2.特定损害归因

气候损害因果关系证明的第二步是将原告的特

定损害与特定的环境变化或事件联系起来。这一

步，需要证明原告的特定损害，比如原告为了应对由

于全球变暖导致的特定环境变化或事件，不得不增

加的开支或因为环境变化、事件而导致的损失。特

定损害归因与事件归因一样需要借助观测、检测数

据、统计分析和模型。随着因果链条的延伸，影响归

因越来越需要非气候因素的数据，向责任人和政策

靠近。比如研究极端天气对特定地域人的损害，需

要考虑年龄、健康、运动、公共卫生等数据，以测算一

个因为高温而死亡的人与气候变化的关系。在特定

损害归因环节，因果关系是非线性的，是各种因素交

互关联的网络。在缺乏长期、复杂数据的背景下，研

究人员不得不采取假设、模拟的方法，最终将特定环

境变化和事件与具体的人所遭受的损害联系起来。

其中经历的复杂步骤使其结论带有不确定性，弱化

了特定损害归因的陈述性表达。

3.排放行为归因

原告还必须完成的第三步证明是将被告排放温

室气体的行为与气候变化联系起来，查明被告行为

对原告损失的原因力及其比例。排放行为归因的数

据一般来自温室气体排放者的国家清单、公司或证

券公司披露的信息、研究报告、科研论文等。排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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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归因具有责任分配的性质，因此必须尽可能考虑

社会规范性质的因素。比如，在研究一个公司排放

的温室气体时，应考虑公司产品的生产地、消费地，

区分基于领土的排放和基于消费的排放，考虑上下

游企业的相关责任等。研究人员给出的行为归因不

等于法律意义上的责任分配，原告将研究人员的报

告提交给法庭之后，需要法官就行为力的原因做出

判断。比如全球环境信息研究中心(CDP)拥有世界

最大的公司排放二氧化碳数据库，其发布的《碳专

业公司 2017年报告》指出 100家企业的碳排放量占

全球总量的 71%。其中，在中国所有具有国有色彩

的企业被视为一个主体，其煤炭生产量接近全球产

量的二分之一。该数据库测算了 100个企业在 1988
年至 2015年的碳排放量，中国的公司占全球的

14.3%，第二名沙特阿美占 4.5%，第三名俄罗斯天然

气工业股份公司占 3.9%。这一百家公司的碳排放总

量占全球碳排放量70.6%。

显然，法官不能简单地据根据科学研究的事实

结论确定行为者的责任比例。法律推理和科学虽然

都是一种认识论结构，都是对未知事物的探索，但两

者之间存在差异。尽管法律模仿科学方法进行推

理，但法律不仅使用因果关系概念来对事物建立联

系，还因其规范性而暗含道德要求。如果“简单地将

科学家使用的因果关系与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相结

合，可能会产生灾难性后果”。法律上损害赔偿的

因果关系证明还需要根据个案涉及的因素，结合其

他证据综合判断被告行为与原告损害之间直接的因

果关联，从而将科学上判断转化为个案的法律判断。

换言之，法律上因果关系的判断与科学上的因果关

系相比，增加了伦理性和经验性成分，其中难免有某

种基于信念的价值因素暗度陈仓。这使得气候损害

的因果关系较之于传统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具有十分

显著的特点。

二、从“事实原因”到“法律原因”的两阶段审查

法律上因果关系的确认，在气候损害因果关系

确定中一般分为事实原因(cause-in-fact)即联系和法

律原因 (proximate cause)即近因 (proximate causation)

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证明通常要求原告证明被告的行为

与原告的损害之间具有联系。对于普通法系而言，

最常见的衡量方法是“若非如此”(but for)，即如果没

有被告的行为，原告的损害是否会发生。除了“若非

如此”的衡量标准外，还以用“对损害有重大贡献”

(material contribution to harm)或“对损害风险有重大

贡献”(material contribution to the risk of harm)来衡量

事实因果关系。在传统的事实因果关系判断时，这

种衡量实则是依据人们的生活常识。气候变化导

致的损害，其因果关系超出了人们的生活常识，因

此需要科学研究的助力。令人欣慰的是，得益于气

候科学家们不懈的研究，评估被告排放温室气体对

原告损害的边际贡献越来越明晰，甚至已经能够被

量化了。

IPCC第五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分析了气候变化

对人类的影响，其中包括健康、贫困等内容。评估报

告认为，人为排放的温室气体浓度增加至过去 80万
年以来最高水平，这“极有可能是自20世纪中叶以来

观测到变暖的主要原因……”，1950年后观测到的

低温极端事件减少、高温极端事件增多、区域强降水

等事件与人类的影响有关。除了联合国气候变化组

织之外，世界上还有不少研究机构从事气候归因研

究。世界气候归因研究项目 (world weather attribu⁃
tion，WWA)自 2014年以来不断发布研究报告，最新

的一项研究表明，2021年 7月 12日至 15日发生的强

降水事件，导致了德国死亡 184人，比利时死亡 38
人，该事件被高度确信为是人为气候变化所致。诸

如此类的研究报告不断发布，增加了法官们对气候

变化人为影响的确信程度。

第二阶段，法律归因。法律归因即法律上的因

果关系，也称为近因，即被告的行为是原告受到损害

的原因。一旦因果关系成立，余下的法律问题就是

被告是否有免责事由，如果没有法定的免责事由，则

被告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侵权法出于责任限定的需

要，将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限定为近因，使被告仅需承

担可预见的损害而非侵权行为导致的全部损害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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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这一限定产生的微妙变化，使得法律上的因果

关系与事实上的因果关系拉开了距离。

需要特别提示的是，当潜在加害人为多数时，法

律原因的确定会因此变得复杂。原告无法证明自己

遭受的损害究竟与谁有关，生活常识无法回答这类

问题。此时，引入价值和政策考量在所难免。保护

无辜受害者的价值追求蕴含着强大的道德诉求和正

义性要素，这对于旨在捍卫正义的法官而言，具有强

大的说服力。法官由衷地认为“坚持一条似乎产生

不公正结果的规则是违反原则的”。因果关系的判

断目的是为了锁定承担损害的责任人，当普通法系

从责任者一端看待因果关系的证明时，这种方法与

大陆法系的方法已经高度趋同了。

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民事责任的三个核

心要件是损害、因果关系、非法或过失行为。德国

《环境责任法》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对于空气污染

造成的财产损害，无论被告有无过错，均应承担赔偿

责任。如果将气候变化纳入《环境责任法》的适用范

围，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可以免除对非法和过失的

证明负担。理论界对此进行了讨论，迄今尚无结

论。但无论如何，因果关系的证明困难依然无法回

避。德国气候损害因果关系的证明也被区分为事件

归因、特定损害归因和行为归因三个层次，进行事实

归因和法律归因的两阶段审查，其行为归因遇到的

困难与普通法系雷同。

最大的挑战来自将损害归因于特定行为。“如果

气候变化只是增加了风暴之类的发生频率，证明就

不太可能成功。”判断因果关系实际上从请求权开

始，虽然原告能够依据物权、债权等提出损害赔偿诉

讼，但被告的行为是否是造成原告损失的原因行为，

需要原告提供的证据达到证明标准，而所谓的证明

标准，除了规范性要求外，其内核是令人确信或消除

疑虑。德国法院也倾向于从责任归属角度审理气候

侵害案件中的因果关系问题。因果关系是责任成立

的基本前提，但德国法律的责任边界却并不僵化死

板。这为通过扩大责任来认定因果关系提供了可

能，软化了因果关系证明的刚性要求，为应对如气候

变化这类新型法律问题预留了实体认定上的通道。

目前正在德国法院审理之中的秘鲁农民诉德国

能源集团案，尽管法院显示出让私营公司承担气候

损害责任的倾向，但由于温室气体排放者数量众多

且遍布全球，因此难以确定因果关系判断的被告主

体。即便单纯着眼于责任，根据各家企业的排放量

来评估它们增加的气候变化风险，并据此分配责任，

德国法院也有可能认为这属于立法者责任而非法院

的责任。法院认定温室气体排放与损害之间的因

果关系与立法机构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必须基于个

案的证据进行规范判断，而非一般意义上的事实和

法律推理。至今德国法院还没有一个判决支持行为

归因的因果关系证明。

三、事实原因审查的突破性进展

事件归因和特定损害归因构成了气候变化诉讼

中的事实原因。目前关于事实原因的审查，在诸多

气候损害案件中均有突破。无论是基于普通法的公

共妨害，或是依据制定法上的侵权责任，或是德国采

用物权保护责任，法官在审理的第一个阶段即关于

原告起诉资格的审理，大多是关于气候归因及影响

归因的精彩论证和肯定性表述。

一些法官在判决书中用陈述句描述气候变化的

人为因素。圣马特奥县诉雪佛龙案 (County of San
Mateo v. Chevron Corp.)是美国加州的两个县和三个

城市起诉雪佛龙公司寻求气候变化导致的损害赔

偿，该案一路上诉至最高法院，虽然原告未能获得损

害赔偿，但一审法官在判决书中认为“完全接受了宏

大的科学共识，即化石燃料的燃烧大大增加了大气

中的二氧化碳水平，从而增加了地球温度，加速了海

平面的上升”。概而言之，气候诉讼主要在以下两

个审理方面来确认事实原因。

起诉资格审查是法院确定事实原因的关键阶

段。只有原告能够证明被告的行为与原告的损害之

间存在联系，才有可能具有起诉资格。起诉资格审

查能够测试出法院对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害与被告行

为之间的事实因果关系。法院经常依赖“若非如此”

判断，换言之，法院被要求就原告所诉是否违反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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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明确决定。“若非如此”可以展开为“如果没有被

告的行为，原告的损失是否会发生？”如果即使没有

被告的行为，原告的损害也会发生，那么被告的行为

就不是原告损失事实上的原因。确定在事实上的原

因是否存在，需要猜测或估计在被告采取合理行动

的情况下，结果会有何不同。对于气候损害索赔案

件来说，让法官做出这种推测可能确实有些困难。

但法官只有“通过使用‘事实上的原因’这一概念才

能决定是否给予原告起诉资格”。

法院由于不足以应对科学证据带来的巨大知识

挑战，而选择后退半步，通过让被告认可原告所诉损

害与被告行为具有事实因果关系而承认原告的起诉

资格。在原、被告的攻防之战中，法院小心谨慎地找

到了双方对事实因果关系的共识。这一方法在马萨

诸塞州诉环保署(Massachusetts v. EPA)(以下简称“马

萨诸塞案”)一案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该案的关键问

题是被告美国环保署是否有温室气体的监管职责。

原告获得起诉资格的前提是环保署未监管温室气体

致使气候变暖而给原告造成了损害。原告声称美国

环保署不对机动车排放温室气体进行监管将导致温

室气体排放增加、海平面上升并危及原告的沿海土

地。包括地球生态学家、环境地球学家、生物学家、

大气科学家、能源学家、气象学家等在内的科学家们

为支持原告向法院提出了法庭之友摘要，摘要写道：

“气候变化科学表明，温室气体的增加几乎肯定会影

响全球气候并对人类社会构成风险……环保署错误

地引用了气候变化科学的发现，选择性地引用了关

于不确定性的陈述，而忽略了确定性和几近确定性

的陈述……实际上，气候变化科学研究有足够的科

学证据，即温室气体排放可能会危及公共福利和健

康”。面对这些科学证据，法院采用了金蝉脱壳的

技巧，逃脱了对于事实上的因果关系的判断责任，而

是在判决书中写道：“环保署对人为温室气体排放与

全球变暖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没有异议”。尽管如

此，仍然可以认为法院在起诉资格审查阶段，还是通

过认定“人为的温室气体排放和全球变暖之间的因

果关系”而认可了原告的损害与美国环保署的不当

行为之间存在联系，从而“降低了环境案件的起诉资

格要求”。这一案件清楚地反映了法院的犹豫不决

和彷徨无计。法院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法院无法

直接判断气候变暖与原告损害之间的关系，这需要

更进一步的科学证据，但更进一步的科学证据要等

到进入审理阶段才可能得到。

西北环境保护中心诉欧文斯科宁公司 (North⁃
west Environmental Defense Center v. Owens Corning
Corp.)一案的主要争论即集中在起诉资格中被告的

行为与原告的损害之间是否具有相当因果关系。该

案贡献了在起诉资格中确认法律因果关系的精彩论

证和法律智慧。原告认为被告排放的氟氯烃类气体

是“一种强效温室气体和臭氧消耗物质”，会导致原

告的慢性病狼疮发病率提高。原告在起诉书中诉称

被告的排放行为还将导致全球变暖并损害其使用和

享有环境资源的权利。原告援引了一份科学研究报

告，指出：“全球变暖将对太平洋西北部产生以下影

响：区域内温度升高导致树线海拔升高、过敏季节延

长、动植物繁殖提前、火灾季节增加；海平面上升，导

致海岸线侵蚀加剧，土地流失；积雪量减少，导致春

季径流增加，随后夏季和秋季溪流水位下降；海洋环

流变化，导致河口物种压力增加”。被告认为原告

的损害无法追溯到被告，因此不具备起诉资格要求

的“相当可追溯”(Fairly Traceable)要件，因为“相当可

追溯”要求原告阐述损害与被诉行为之间的因果关

系即损害必须相当可追溯至被告的行为。但反驳者

认为，“相当可追溯”并不是法律因果关系，不要求原

告证明被告的排放物是伤害的确切来源，只要根据

科学上原理，证明被告的排放行为会损害原告即可。

此案将事实因果关系等同于“相当可追溯”，并与法

律因果关系作出了区分，在起诉资格审查阶段认定

了事实因果关系。

目前正在德国进行的留雅诉德国公用事业公司

案(Luciano Lliuya v. RWE AG)，一审法院认为“气候

变化的过程及其后果非常复杂，以至于几乎不可能

证明单一排放者的二氧化碳排放与特定气候变化影

响之间存在单独的因果关系……参照‘充分性’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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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大气中温室气体总负担的贡献者有很多，因此单

个排放者的份额与造成的具体气候变化影响无

关”。在起诉阶段，对事实上的因果关系衡量比较

严格，但二审法院却下令进行取证。德国程序法规

定，只有在有了结论性审查(Schlüssigkeitsprüfung)之
后才能调查取证。这意味着法院认为原告的证据已

经表明被告的行为与原告的损害之间具有法律认可

的事实上的因果关系。

在起诉资格审查阶段，法院需要判断被告行为

与原告损害之间事实上的因果关系，这个概念在不

同的案件中表述略有不同，但不论是“相当因果关

系”还是“相当可追溯”，都是通过审查大量的科学证

据，以确定气候变化与原告损害之间的联系。将因

果关系区分为事实因果关系和法律因果关系的原因

之一正是原告诉讼行为与其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无

法用生活常识做出判断，法官需要依赖科学知识进

行审理，其中有些因果关系在科学研究的事实层面

尚不具有确定性。在因果关系证明疑云重重的困难

局面之下，法院对事实因果关系与法律因果关系采

取两阶段审理方式，在起诉资格认定阶段，唯有确认

了事实因果关系，方给予原告适格的地位。反言之，

如果原告被认定拥有起诉资格，法院也就认定了被

告行为所致气候变化与原告损害之间的事实因果关

系。经典案例还有很多，比如备受瞩目的朱莉安娜

诉美国一案，该案虽然被驳回，但其驳回理由是案件

所诉问题司法无法救济，对于气候变化与原告损害

之间的事实因果关系并未否定。总之，既有的案例

表明，法院通常接受原告的论点：被告的温室气体

排放行为与气候变化、原告损害之间存在事实上的

因果关系。因果关系证明真正的挑战来自被告的

行为具体如何造成了原告的损害及造成的准确损

害是多少。

四、法律归因的突破性趋势

(一)通过证明被告的过失确认因果关系

证明原告的损失与被告的过失有关，是气候损

害因果关系证明的一条路径。前已述及，因果关系

的证明虽然是要建立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联，

但其最终目的是划定责任，找寻为气候变化损害承

担责任的主体。于是，因果关系证明遇到困难之际，

通过证明违反义务而应承担责任就具有了同等作

用。换言之，一旦被告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也

就在法律上确认了其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

这条路径并不必然需要创新传统的因果关系证明理

论。原告只需要证明被告根据已知的气候风险应该

采取合理行动而未采取从而给其造成了损失即可。

针对政府和碳排放企业的不合理决定或行动提出证

明，对于原告来说，也许比直接证明碳排放导致了其

损失容易得多。

被告的过失，于政府而言，主要类型为：①公务

人员未能为应对极端天气事件做好准备；②公务人

员违反职责导致他人未能为极端天气事件做好准

备；③公务人员的失职行为造成或扩大了原告的损

失。证明政府或其公务人员失职造成或扩大了原告

的损失在鲁尼诉费城一案中获得了法院支持。原

告因为暴雨致住宅和经营场所受损而主张政府疏忽

大意，依据公共妨害的有关规定，起诉被告费城市、

宾夕法尼亚东南部交通管理局、国家铁路客运公司

和联合铁路公司等，最终获得了部分赔偿。被告认

为暴雨为一百年到二百年一遇的降雨事件，在特拉

华县达到了千年一遇的程度，因此超出了城市雨水

管网收集能力，属于不可抗力。根据宾夕法尼亚法

律，原告若能证明损害是由当地机构或其工作人员

的过失行为所致，即可获得赔偿。法律规定了被告

管理和使用其所拥有的八种财产的过失行为，其中

包括下水道。美国的诸多法律均豁免政府对下水

道管理不足的责任，但如果原告能证明被告对下水

道维护和管理存在过失，则被告不得免责。原告证

明被告的过失证据包括多次投诉政府要求其设置监

控抽水系统、被告不恰当地关闭了雨水系统和污水

系统的连接设施等。法院审理认为，被告疏忽大意，

没有警戒和警告当地居民、未正确检查和维护下水

管网。

大陆法系的经典案例是乌尔根达基金会诉荷兰

政府(Urgenda Foundation v. State of the Nether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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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案地方法院认为，荷兰温室气体排放、全球气候

变化与荷兰生活的影响之间存在充分的因果关系，

荷兰有责任尽快并尽可能多地采取缓解气候变化

的措施，并驳斥了被告认为荷兰单方面减排不足以

解决全球变暖的理由。上诉法院认为，气候变化是

一个真实而迫在眉睫的威胁，要求国家采取预防措

施。法院驳回了荷兰政府的观点，即原告未能证

明国家的作为和不作为与全球气候变化之间存在

因果关系。法院承认因果关系，尽管荷兰的排放量

仅占全球排放量的 0.5%。荷兰最高法院则进一步

指出：“人类造成的温室气体与地球变暖之间是存

在直接的线性关联，而气球变暖与化石燃料的燃烧

之间存在联系。”碳排放者的过失主要体现为：①
碳排放者明知气候变化的后果而未充分披露；②碳

排放者未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所在地区遭受气候变

化导致的破坏性影响。在保护法基金会诉埃克森

美孚案中，原告起诉认为，埃克森美孚公司在 70年
代即知道如果不加控制，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

将是毁灭性的，但公司仍然未考虑气候变化给其维

护管理的石油码头带来的洪水、风暴等风险，仍然

将其石油储存设施置于易受洪水和风暴影响的地

区，从而将导致石油和有害物质面临着重大泄露风

险，要求法院判决被告赔偿法定损害。原告提供

的证据表明，埃克森美孚在 1977年的一份内部备忘

录中写道，二氧化碳问题是必须面对的最重要的人

为天气问题。2016年时该公司曾有一位代表表示，

气候变化的风险需要商界采取建设性行动，公司应

考虑投资地的潜在变化对投资寿命的影响。这些

证据证明了被告未对气候变化的风险进行披露，属

于过失行为。原告在起诉书中指出：“由于码头设

计不合理，它可能会向周围水域、地下水、社区和空

气排放或释放污染物，这是因为码头不能承受风

暴、潮汐、海平面上升导致的洪水和海水水温上

升。”概言之，未对气候变化导致的损害采取预防

性措施也构成过失。

证明被告的过失，绕不开可预见性这一关键概

念。大多数案件中，法院都认定被告不可能合理预

见气候变化带来的具体损害。因为原告所主张的损

害是由全球的气候变暖导致的，而被告的排放低至

可以忽略不计。法院还可能回避可预见问题的审

查，将审理重点引到因果关系的证明标准上，增加原

告的证明难度而使被告脱责。当被告为政府时，这

一审理策略尤其显著。比如在圣伯纳教区政府诉美

国(St. Bernard Parish Government v. United States)一案

中，原告为卡特里娜飓风期间遭受的损害和之后路

易斯安那州洪水导致的一系列损失寻求财产赔偿。

20世纪 50年代，美国陆军工程兵团在路易斯安那州

建造了密西西比河出口航道(MRGO)，将 650英尺的

航道缩减为半英里宽的水道并破坏了周边的一大块

调节洪水的湿地。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导致原告所

在地财产遭受严重损失。联邦索赔法院认为航道改

变了环境，增加了风暴潮，导致了损失。索赔法院

判决认为：这些环境影响至少在 2004年是可以预见

的。索赔法院发现：“可以预见陆军工程兵团建设、

扩张、运营和未合理维护MRGO将增加盐度，增加栖

息地或土地的损失，加剧侵蚀、风暴潮和漏洞效应，

并可能导致原告的财产在飓风和洪水中遭受损失。”

而被告声称并不能预见到这些具体损失。美国上诉

至联邦巡回法院，联邦巡回法院推翻了联邦索赔法

院的判决，认为“双方争论是否可以预见这些行动

(建造MRGO的行动)造成的损害。我们不需要触及

这个问题。因为未能确定是MRGO的建造造成了他

们的损害”，原告没有提供证据，将实际发生的洪水

损害与如果政府根本没有采取行动而发生的洪水损

害进行比较，因此原告和联邦索赔法院未遵循因果

关系的法律证明标准。

该案充分揭示了证明被告过失与证明因果关系

之间的替代关系。当一审法院已经明确无误地认定

了被告对原告的损害有预见能力而存在过失之际，

推翻这一结论的难度大大增加，二审法院于是选择

将审理重点锁定在因果关系上，从而彻底否定了被

告的责任。反而言之，证明了被告的过失，则在实质

上证明了因果关系。这一点上，当被告为政府时，原

告的证明难度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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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过确认排放比例达到“实质性贡献”程度

证明因果关系

比例因果关系得到了欧洲侵权法的支持和普通

法系的认可。《欧洲侵权行为法原则》(European
Group on Tort Law)第 3：105条规定，在有多个活动

时，能够确定其中没有任何单一活动引起全部损害

或任何可确定部分的损害的情况下，则那些(至少)可
能引起损害的活动应被推定为引起了相同比例的损

害。气候诉讼中最常见的问题是被告所排放的温

室气体只占全球或某个国家、地区总排放量的很小

比例，即使被告承认温室气体是气候变暖的原因，也

承认自己排放了温室气体，但鉴于其微不足道的比

例，法院也往往判决原告的损害与被告的行为之间

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关于这一点，在两个关

键案件中有充分讨论。在“马萨诸塞案”中，马萨诸

塞州要求美国环保署控制机动车排放的温室气体，

联邦最高法院认为，鉴于美国机动车部门占全世界

二氧化碳排放量的 6%，由此可以认定机动车的温室

气体排放量对于全球温室气体浓度具有“实质性贡

献”(meaningful contribution)，因此被告EPA的行动与

原告所主张的损害之间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根

据这一判决逻辑，只要能证明被告排放的比例达到

了实质性贡献的水平，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即告成立。

但这一证明标准和路径并不总是得到支持。在

华盛顿环境委员会诉贝隆案(以下简称“华盛顿案”)
中，法官详细讨论了这一证明标准。该案原告起诉

生态部等政府机构，原告诉称，被告也承认温室气体

造成了森林火灾等影响，而华盛顿州的五家炼油厂

当年排放了594吨二氧化碳，占华盛顿州温室气体总

量的 5.9%，被告却未制定温室气体排放的合理可用

技 术 标 准 (reasonably available control technology，
RACT)，原告的财产已经受到气候变化的损害，洪水

侵蚀了40英亩的农田，毁坏了位于西雅图的家，野火

两次烧毁了2000英亩的牧场等。他们受到的损害与

被告未制定和实施温室气体排放的合理可用技术标

准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被告承认继续排放温室气体

会造成更大的损害，但被告的不当行为与原告损害

之间的因果链太弱了，其中许多环节依赖猜想而非

证据，根据专家提供的证据，“以任何公认的科学方

式，不可能量化华盛顿州任何一个炼油厂排放的温

室气体，或位于华盛顿州的全部五个炼油厂排放的

温室气体，与华盛顿州或其他地方的气候变化有直

接、间接或累积影响之间的因果关系”。法院审理认

为，“华盛顿案”不同于“马萨诸塞案”，在后者中，法

院鉴于美国机动车排放的温室气体在1999年就高达

17亿吨，从而构成了对全球温室气体浓度实质性贡

献。但“华盛顿案”中的五个炼油厂排放的温室气体

只占该州排放量的 5.9%，虽然对该州而言，这是一个

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原告未能证明这一数据在全国

乃至全球具有什么影响，是否达到了“实质性贡献”

的程度。最终二审法院撤销了地区法院的判决。

“实质性贡献”因果关系证明的优势之一是允许

原告将排放达到“实质性贡献”的行为者作为被告，

尽管其排放的数量在排放总量中所占比例不大，但

这解决了气候诉讼中寻找被告的问题。将“实质性

贡献”作为因果关系是否成立的关键概念进行审理

的气候诉讼案件还有不少，这些案件表明，如果被

告对温室气体的排放作出了“实质性贡献”，其行为

与原告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达到了证明标准，则循

此证明标准。原告在科学家的助力之下，胜诉概率

将会有所增长。总而言之，温室气体排放具有积累

性和全球性，如果遵循传统的因果关系证明逻辑，实

在难有突破，但通过确认排放比例达到“实质性贡

献”的程度而证明因果关系，确乎是一个值得继续尝

试的法律思路。

(三)气候概率归因的法律意愿增加

在因果关系不确定时，美国司法提供了阈值规

则，当概率超过 50%时，法院一般认为因果关系和责

任成立，达到了传统的优势证据证明标准。以 50%
作为判断依据，是一个“全有”或“全无”的结果，原告

要么能够证明因果关系，要么不能证明。这一标准

被称为“比不可能更可能”标准，即原告必须说服事

实的认定者：“比不可能更可能”损害是由被诉行为

造成的。在气候诉讼中，因果关系往往是概率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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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概率因果关系通常概率不超过 50%的时候得

到承认。”概率因果关系实际上提供了一个滑动的

标尺，使低于 50%概率的因果关系也可以追究被告

的责任。法院可以根据被告在气候变化风险中增加

的风险概率来决定其责任。与“实质性贡献”不同，

“概率因果关系”衡量的是风险增加的几率而非被告

的排放比例。这样即可避免深入探讨因果关系的严

格证明，转而利用概率论来分析行为与结果之间的

引发和被引发关系。

气候变化导致损害的概率性研究结论是科学家

们提供的，具有科学证据的基本特征，给人以知识的

信任感。但当统计概率是抽象的事实而非个案事实

时，因果关系的具体证明就遇到了困难。法院一般

对于将抽象的统计数据运用于个案而顾虑重重。有

毒物质侵权和流行病统计学的法律适用为气候侵害

因果关系证明提供了理论灵感和历史经验。流行病

统计学和气候归因、事件归因一样，借助于统计概

率。在有毒物质侵权诉讼中，通常不能证明原告的

健康状况是由于接触被告的特定物质而造成的，因

此采用统计分析和数理模型进行估算。我国的环境

污染侵权则通过举证责任倒置的方法大大减轻了原

告的证明责任，由被告承担其排放行为不足以造成

原告健康损害的事实，否则被告即承担举证不能的

不利后果，但未对概率因果关系证明进行深入探索。

而普通法系则在这一领域积累了大量司法智慧，当

气候变化导致的损害以风险概率的形式出现时，原

告和法官均沿用了有毒物质侵权的概率归因策略。

与有毒物质侵权相比，气候损害的因果关系因多因

一果的复杂性、原因行为时空的不确定性、原因行为

主体的多样性而大大加剧了概率因果的非决定性，

法官不得不在援引概率之外，更多地借助于公平、正

义、政策、常识等开放性概念。

截至目前，关于气候变化的概率归因模型没有

一个是完美的，“每个模型都需要根据相关变量的准

确性和相对性进行加权”以便应用在具体事件上。

在概率统计分析结果存在争议的情况下，法官就无

法简单依据概率和其他辅助性要素进行法律因果的

判断，而是必须对概率研究的科学证据进行取舍。

通常而言，取舍标准是该研究结果达到了“普遍接

受”的程度。然而，法官在概率证据的取舍上越来越

大胆，认为无需将“普遍接受”(general acceptance)作
为科学证据被采信的标准，判断是否具有法律上的

因果关系还需要交叉询问、相反证据等方法。在一

起涉及药物损害的案件中，如果一个特定因素使概

率增加一倍，因果关系即告成立。科学知识只有在

帮助法院确定有争议的事实时才有证据意义，法官

并不需要拘泥于特定的可接受标准。气候诉讼中，

法官也开始更加灵活地使用概率结果而进行因果关

系判断。

澳大利亚的“双气公司诉环保局”一案(Dual Gas
Pty Ltd. v. Environment)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案件，该案

由维多利亚民事和行政法庭裁决(the Victorian Civil
and Administrative Tribunal，VCAT)(以下简称“民行

庭”)，单民行庭公布的红点摘要就长达 130页。原

告双气公司向环保局申请建造一个新的 600兆瓦发

电站，其温室气体排放强度 (gas emissions intensity，
GEI)低于传统燃煤电站。反对者认为该项目继续使

用褐煤，仍然会造成温室气体排放，且其GEI仍高于

其他发电形式。环保局批准了300兆瓦的发电项目，

反对者要求审查该决定是否符合国家的《环境保护

法》和《维多利亚州 2010年气候变化法》。双气公司

也要求法庭审理，以删除环保局要求其捕获二氧化

碳的决定。双气公司和反对者均认为环保局是井底

之蛙，批准了300兆瓦的项目是软弱的表现。

案件围绕技术问题进行了复杂的争论。法庭表

示，法庭的裁决不是环境影响评价，也不是关于气候

变化问题的公投，而是该项目使用的技术是否符合

本州的环境规划和政策(State Environmental Planning
Policies，SEPP)。但法庭无法回避的是，该州《2010年
气候变化法》包含了对“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化的压

倒性共识”的承认，并明确“应对气候变化是维多利

亚州各级政府、行业、社区和人民的共同责任”。问

题的焦点是该案所涉及的项目，其排放的温室气体

与气候变化的因果关系是否成立。显然，这只是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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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因果问题。于是法庭将之转化为法律上需要判断

的可接受风险程度，又进一步转化为可接受的技术

标准。这涉及对科学家们提供的富有争议的技术标

准的取舍。双气公司的火电项目排放的温室气体对

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技术也具有不

确定性。法庭无疑进入了决策的沼泽地带，进退两

难，最后表示，科学证据仅供法庭判断因果关系参

考，其证据可信度不需要以科学上的普遍接受为标

准，驳回反对者的申请。该案对于气候损害因果关

系而言，最大的突破点在于，法庭在概率因果关系判

断上，不必以普遍可接受的科学证据作为判断标准，

这为低于 50%的概率因果关系判断提供了巨大的法

律空间。

气候诉讼中因果关系几乎全部是概率性的因

果，具有非决定性特征，其内部结构不是环环相扣的

链条式，而是一组相关的变量。因此，在概率因果关

系上的突破是气候损害赔偿诉讼的关键所在。既有

的司法实践已经显示出明显的概率归因意愿，这将

有助于气候诉讼的功能进一步发挥。

五、结语

气候诉讼是正在快速发展的一种新型诉讼。迄

今为止，原告在法庭上的成功先例并不多，这些“崇

高的失败”推动了法庭认真对待气候排放行为与损

害后果之间的关系，并有效提醒了温室气体排放者

或政府部门。在损害赔偿类案件中，因果关系是整

个案件的核心，鉴于气候变化具有科学上的不确定

性，气候诉讼对科学研究的依赖度很高。气候变化

归因分为事件归因、特定损害归因和排放行为归因

三个层次，前两个层次是事实性归因，排放行为归因

是法律上的近因，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因果关系。

总体而言，气候变化损害因果关系具有复杂性和不

确定性。为解决气候损害因果关系证明的难题，两

大法系的司法进行了富有想象力的大胆探索，在事

实归因和法律归因上均有所突破，这些为我国启动

气候诉讼提供了经验，也为我国的法学研究提供了

素材。气候损害赔偿诉讼的因果关系链条远远长于

环境侵权，不能、也不应该简单套用环境污染侵权案

件的举证责任倒置和因果关系推定来审理气候诉

讼。将环境侵权因果关系证明的策略用于气候损害

之诉，将使温室气体的排放者处于无从辩解、无法辩

解的境地，加剧司法的武断和不可预测。气候损害

因果关系的论证必须有较为统一的操作步骤和标

准，在此基础上的气候诉讼启动的重点不在于专门

性设计诉讼程序，而在于对诸如前文所述的实体性

如因果关系、责任归属内容，以及程序性的起诉资格

等问题判定标准形成相对统一的标准，以便为司法

助力“双碳”目标提供稳定的法律保障，实现气候损

害救济、气候诉讼的本土化。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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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6454-earth-will-hit-1-5c-climate-limit-within-20-years-
says-ipcc-report/, last visited on Oct. 7,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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